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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陳述  

 

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《基本法》及附件一的規

定，行政長官“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

會依照本法選出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”。而選舉

委員會如何產生，以及行政長官選舉的程序和制度

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選舉法加以規定。  

 

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年，而第一任

行政長官的任期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屆

滿。為了規範行政長官選舉工作，並確保遵循公

平、公正、公開、民主和廉潔的原則，政府向立法

會提交《行政長官選舉法》法案。  

 

本法案依據《基本法》及附件一的有關規定，

並參考了現行有關選舉法律、第一任行政長官選舉

的經驗，以及澳門的實際情況，就選舉委員會的產

生和行政長官的選舉作出了規定。  

 

法案各章的先後順序主要按照選舉工作的流

程〔第二章至第五章〕，以及相關規範〔第六章至

第八章〕等方面作出安排。  

 

一、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〔第二章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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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確保選舉委員會（簡稱選委會）的產生和

行政長官選舉的順利進行，法案設立了選舉工作的

管理機制，即「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」（簡稱

管委會）。管委會成員由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推

薦，由行政長官委任，並“由職級不低於中級法院

法官的本地編制的一名法官擔任主席”。法案規定

了主要官員、行政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不得成為管

委會的成員，以確保管委會工作的獨立性〔第二條

第一款〕。  

 

法案訂定了管委會的權限，同時設立秘書處，

並由行政暨公職局提供行政及技術支援，以配合管

委會履行職責〔第三條及第四條第三款〕。  

 

管委會成員不得成為選委會委員選舉的投票

人或候選人，亦不得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

人，否則須被免去管委會成員職務〔第六條第二

款〕。  

 

二、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〔第三章〕  

 

（一）對選委會委員的資格規範。  

 

選委會委員不論以何種方式產生，都應具備相

同的基本條件。因此法案規定，所有選委會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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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須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，年滿二十一周

歲並已作選民登記，且不得為無選舉資格者”〔第

八條第二款〕。  

 

（二）選委會由四個界別共三百名人士組成，

其界別和界別分組的名額分配載於本法案附件一

〔第十條第一款〕。  

 

（三）第四界別中的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是

選委會當然委員〔第十條第二款〕。  

 

（四）第四界別中的立法會議員的代表和澳門

地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，由其按照本身的規則自

行選舉產生〔第十四條〕。  

 

（五）在第三界別中，宗教界的情況與其他界

別分組有所不同，基於歷史傳統的原因，本法案規

定，由天主教、佛教、基督教及道教的團體透過協

商提出選委會委員人選，由管委會予以確認後，即

產生該界別分組的選委會委員〔第十三條〕。  

 

（六）除上述（三）至（五）項規定外，其他

界別或界別分組，包括：第一界別的工商、金融界，

第二界別中的文化、教育、專業、體育界，第三界

別中的勞工、社會服務界的選委會委員，依照本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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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有關規定選舉產生〔第十二條〕。  

 

1．社會利益界別的劃分  

 

為使已作法人選民登記的社團或組織可繼續

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，同時避免因重新登記而浪費

民間及公共資源，本法案對社會利益界別的劃分，

沿用現行《選民登記法》的有關規定〔第九條第五

款〕。  

 

2．參選人和候選人  

 

法案規定，屬於不設分組的界別或界別分組，

並獲得該界別或界別分組範圍內至少佔總數百分

之二十的具投票資格的社團或組織提名的人士，均

可報名參選。而每一社團或組織提名的參選人數目

不得超過其所屬的不設分組的界別或界別分組獲

分配的名額〔第二十條〕。  

 

在 法 定 期 限 內 報 名 並 符 合 法 定 資 格 與 規 範

者，經審核後即可成為選委會委員選舉的候選人。 

 

另外，法案規定行政長官、主要官員、以及司

法官等均不能成為選委會委員選舉的投票人或候

選人，否則必須辭去現任職務〔第十八條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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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選舉方式  

 

在選委會委員的選舉中，具有投票資格的每一

社團或組織享有最多十一票投票權，由最多十一名

已作選民登記的投票人行使，而該等投票人由其所

屬的社團或組織從自身領導機關或管理機關的在

職成員中選出〔第十九條第一及第二款〕。  

 

4．選委會的選舉日期  

 

選委會的選舉日期應早於行政長官的選舉日

期至少六十日，並透過行政命令訂定〔第五十七條

第四款〕。  

 

5．選舉標準  

 

1）如不設分組的界別或某界別分組的候選人

數目不多於該界別或界別分組獲分配的選委會委

員名額，則該等候選人自動當選，而無須進行投票； 

2）如不設分組的界別或某界別分組的候選人

數目超過該界別或界別分組獲分配的名額，則由投

票人進行投票，候選人按得票多少依次當選，直至

填滿獲分配的名額；  

3）如不設分組的界別或某界別分組獲分配名



 

6  

額內得票最少且票數相等的候選人超過一人，則需

按上項規則就該等候選人進行投票，直至確定最後

一名當選者〔第六十條第一款〕。  

 

三、行政長官選舉〔第四章〕  

 

（一）被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 

 

法案規定，被提名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必須

具備六項資格與條件。其中（一）至（五）項是根

據《基本法》有關規定而訂定，並參考《澳門特別

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的產生辦法》，而（六）

項則是根據現行選舉法律中關於候選人選舉資格

的一般規定。同時，被提名為候選人者需聲明以個

人身份參選，如當選並獲委任則在任期內不參加政

治社團〔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第三款〕。  

 

除需符合上述資格和條件外，法案亦規定了若

干限制。法案訂定主要官員、行政會委員、司法官

及司法輔助人員、公共行政工作人員，衹有在提名

期開始前已經辭職或退休方可參選。正在履行連任

任期的行政長官亦不得參選。而現任立法會議員如

參選，須在被確定性接納為候選人之日至行政長官

選舉結果公佈之日期間中止履行職務；如其當選並

獲任命則自就任之日起視為辭去議員職務。同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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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規定在一定期間有犯罪紀錄者亦不得參選；而

“屬政治社團成員者，如當選並獲任命，須在就職

日前公開聲明已退出該政治社團”〔第三十六條第

一、二及四款〕。  

 

（二）提名候選人  

 

《基本法》附件一規定“不少於五十名的選舉

委員會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。每名委員

衹可提出一名候選人”，法案據此作出相應安排。

法案規定由有意參選行政長官者親自或透過其代

理人或競選機構向選委會委員爭取提名，而委員對

其作出的提名不可撤回，並且在公佈候選人姓名時

將一併公佈提名人姓名〔第三十七條第三款、第四

十條及第四十二條第三款〕。  

 

（三）喪失候選人資格  

 

法案就候選人資格的喪失與替補之情況和程

序作出了規定〔第四十六條〕。  

 

（四）競選活動  

 

法案規定，行政長官候選人可依法進行競選活

動，傳媒亦可自由採訪及報導各項競選活動，但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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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使各候選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對待，而公共實體亦

需保持中立和公正無私〔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五

條〕。  

 

（五）選舉標準  

 

法案參考《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選

舉辦法》的有關機制，規定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第一

輪投票實行絕對多數制，即候選人得票超過選委會

全體委員的半數即可當選；如在第一輪投票中無候

選人獲得超過全體委員半數的選票，則須就得票數

為前兩名之內的候選人進行下一輪投票，得票最多

者當選；在每一輪投票後，經初步核算，所投選票

數目如等於或少於已投票的選委會委員數目則投

票有效，如多於已投票的選委會委員數目則投票無

效，須進行新一輪投票〔第六十條第二款〕。  

 

（六）行政長官選舉日期的訂定及公佈應遵守

以下規則（第五十七條第三款）：  

 

1．如屬因行政長官任期屆滿而舉行選舉，則

選舉日期應早於行政長官任期屆滿之日至少六十

日；  

 

2．如屬因行政長官出缺而舉行選舉，則選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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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的訂定必須確保在一百二十日內產生新的行

政長官；  

 

3．選舉日期須最少提前六十日公佈。  

 

四、其他規定  

 

1．法案第五章主要涉及選舉程序的組織，基

本上沿用《立法會選舉法》中的有關規定，但作出

了適當調整。  

 

2．法案第六章就有關司法上訴事項作出了規

定。  

 

3．法案第七章及第八章借鑑了《選民登記法》

及《立法會選舉法》中關於懲罰選民登記和選舉中

的不法行為的大部份條款。  

 

4．法案第九章就過渡性安排及其他相關事宜

作出規範。  


